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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市区重点设施亮化
建设维护管理工作的意见

各区建设局、财政局、市政局（处）、园林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市区（环翠区、高区、经区、临港区，下同）重点设

施亮化建设与维护管理工作，规范和健全城市亮化建设维护管理

机制，提高城市亮化水平，现就市区重点设施亮化建设维护管理

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市区重点设施亮化原则

（一）市区重点设施亮化实行统一规划、突出重点、同步建

设、集中管理、规范运营的原则；

（二）市区重点设施亮化应以人为本、经济适用,坚持城市

亮化与环境美化相协调的原则；

（三）鼓励采用先进技术、工艺和节能材料、灯饰进行亮化

设施的设置和改造。

二、市区重点设施亮化范围

城市亮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等部门组织编制城市亮化

规划,按照程序报批后实施，指导城市亮化建设。按照规划要求，

下列范围内设施的亮化为市区重点设施亮化：

（一）城市主干道两侧的建（构）筑物；

（二）商业街区的临街建（构）筑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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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广场、车站、码头、机场、景区等公共场所周边的建

（构）筑物；

（四）城市标志性建（构）筑物；

（五）重要的城市公共建(构)筑物；

（六）高度 50 米及以上的建（构）筑物；

（七）景观街、步行街两侧及重点地段周边的建（构）筑物；

（八）城市主干道两侧重点绿化景观段、关键节点处；

（九）按照城市亮化规划应当设置的建（构）筑物、设施、

场所。

三、市区重点设施亮化建设管理

市区重点设施亮化建设范围内的建（构）筑物在进行主体新

建、改建、扩建时，要同步实施亮化建设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

（构）筑项目的亮化工程由其建设单位负责，与主体工程同步规

划、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，确保建（构）筑物整体协

调。

（一）规划报批。按规定应当实施亮化建设的建（构）筑物

工程，建设单位向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批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时，

应当包含建（构）筑物亮化工程设计方案。

（二）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。工程设计单位应当根据《城市

夜景照明设计规范》（JGJ/T 163-2008）等相关规定，将建（构）

筑物亮化设施列入设计内容。按规定应当建设亮化设施的新建、

扩建、改建建（构）筑项目，建设单位在向建设主管部门报批施

工图审查文件时，需按要求提供相应深度的建（构）筑物亮化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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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资料，在报审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中须设有亮化设计专篇，内容

包括亮化效果图、照明方式选择、光源选型、灯具型号、电缆型

号及敷设方式、节能设计、照度说明、照明控制系统、灯具安装

位置等，并附建（构）筑物亮化设计效果图及亮化设计的文字说

明。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就设计方案征求亮化主管部门的意见。对

不提报亮化设计资料或设计资料达不到要求的，施工图审查机构

应要求设计单位修改完善。

（三）建设过程监管。建设主管部门及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将

建（构）物亮化工程纳入日常监督管理范围。按规定应当实施亮

化建设的建（构）筑工程，其亮化工程应当按照国家、省、市相

关招投标管理规定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企业。对不按

要求建设亮化设施、擅自改变设计文件或未按规定施工的，相关

部门应责令其按规定整改，并依法处理。

（四）竣工验收。各工程验收单位应将亮化工程与建筑主体

一并验收，确保同步投入使用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依照建设工

程设计方案中的亮化设计内容对亮化工程进行规划核实，未经规

划核实认可的，建筑主体不得交付使用。

（五）移交使用。重点设施亮化工程验收合格后，建设单位

可将其移交至亮化主管部门。市直、各区亮化主管部门按照市政

府划定的城建管理范围，对重点亮化设施进行接收，实行统一管

理维护。市级管理的公园广场范围内亮化设施，由市园林局管理。

四、市区重点设施亮化维护管理

各级亮化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亮化设施维护单位，对接收的重



— 4 —

点亮化设施及时检查维护，确保设施完好、正常运行。未办理移

交的重点亮化设施由产权人进行维护管理。各级亮化主管部门应

加强重点设施亮化监督检查。

重点亮化设施（酒店、商场、娱乐场所除外）的亮化维护费

用由各级财政分别承担。

五、市区重点设施亮化运行管理

亮化主管部门对已接收的重点亮化设施，应统一安装远程监

控设备，统一启闭管理，确保重大活动和节假日开启率达 100%。

统一启闭时间为：周五、周六、周日、国家法定节假日及重要活

动期间，夏季每日标准开灯时间至 22 时 30 分，冬季每日标准开

灯时间至 22 时。特殊时段需要开启亮化设施的，由市政府临时确

定启闭时间。未移交的重点亮化设施开启管理，由亮化主管部门

进行监督。

重点亮化设施（酒店、商场、娱乐场所除外）亮化的电费由

各级财政分别承担（市级财政现承担的既有重点亮化设施详见附

件）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区重点设施亮化建设与维护管理

的监督指导工作，各区政府（管委）确定的亮化主管部门，负责

本区重点设施亮化建设与维护管理的具体工作。规划、财政等相

关部门要按照相关职责，加强监督管理；各相关部门、单位在亮

化管理工作中要顾全大局、密切配合，加强工作衔接，提升服务

质量，共同推动市区重点设施亮化的顺利建设、有效管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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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威发〔2014〕17 号要求，文登区亮化设施建设养护管理

工作，将在 2017 年纳入市级层面，实现无缝对接，同城管理。

七、实施时间

本意见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0 年 10 月

31 日。

附件：市级财政现负担电费的既有重点设施亮化

威海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威海市财政局

2015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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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市级财政现负担电费的既有重点设施亮化

区域位置 建（构）筑物名称

城市

主干

道

世昌大道
人防办公楼、人保办公楼、国资公司大楼、

政府 8号楼、建设银行大楼、交警大楼

文化路

光明花园、财富广场、怡和写字楼、民政局

办公楼、党校办公楼、财校办公楼、土地局

办公楼、电视台办公楼、市公安局办公楼、

第一热电厂办公楼、住建局、建管处、规划

局

青岛路

华新园、华能花园、侨乡广场、蓝湾怡庭、

水岸名居、中信银行、竹岛联通大楼、卫生

大厦、农业银行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

公楼

新威路

民族大厦、三和置业、房产局房地产开发公

司办公楼、北洋大厦、尚城国际、妇幼医院

大楼

海滨路

威胜大厦、商业大厦、海港大厦、财政局大
楼、威胜住宅楼、天主教堂、悦海世家、启
明花园住宅楼、抱海花园、进出口大厦、海
事局旧办公楼、二毛东小高层、金莹综合楼、
国厦房产、望海小区、外运大楼、人民银行、
商检大楼、名座大楼、海事局办公楼、港务
局办公楼、公路局、人寿保险、二中、海校、
404 医院新楼、农商银行、交通银行

重要景观街、步行街、商业街区 金地大厦

城市标志性建（构）筑物、
电视塔、幸福门大屏二期、悦海灯塔、环翠

楼

城市公共建(构)筑物 会展中心、市民文化中心及天桥、会议中心

公园

悦海公园、威海公园、幸福

公园、海港公园、海源公园、

环翠楼公园、塔山公园 部分重点节点处、绿化景观段

广场 人民广场


